外国语学院关于做好2018年度工作量统计工作的通知
各系部、全院教师：

为做好学院2018年度教师绩效核算及分配发放工作，根据《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年度绩效核算及分配实施办法（试行）》（外院[2018] 9号）文件精神，现就做好2018年全年教学、科研等工作量统计工作通知如下：

一、统计项目及范围

1. 教学工作量

2018年暑期及2018-2019学年第1学期，学院教师（含学院聘请的其他人员）承担的学院全日制本科生教学工作量、承担广陵学院及其他学院本科生外语教学工作量、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公共外语教学工作量、学院研究生教学工作量、学院非全日制本科生教学工作量及各类培训班工作量，涵盖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学位论文指导等环节。
（备注：2017-2018学年第2学期教学工作量已统计好，不需要再统计）

2.教师在岗在职情况

3.教师参加学院组织的集体活动与各类学术讲座情况

4.教师科研情况

5.教师教学、科研成果获奖情况

6.教师获得高层次人才（团队）项目情况

二、统计分工及时间进度安排

教学工作量的统计由教学秘书负责，教师科研及教学科研成果获奖情况由科研秘书负责，教师在岗在职、教师参加学院组织的集体活动与各类学术讲座、教师获得高层次人才（团队）项目等情况由院综合办公室主任负责。分管院领导负责审核（具体分工见下表）。

2019年1月4日前，各统计人将经分管院领导审核后的统计结果发给院综合办公室主任袁玫玫。

2019年1月5-9日，院综合办公室将各统计结果进行汇总并提交院教学委员会、院学术委员会认定。
2019年1月10-13日，统计结果在全院范围内进行公示。有异议的，教师在此期间向院综合办公室主任进行反馈。

2019年1月14-16日，院党政联席会议确定基本绩效发放金额和课时单价。

2019年1月15-16日，院考核领导小组依据《扬州大学教师基本工作量要求暂行规定》中“教师年度基本工作量标准”指导性标准，统计各位教师完成学校基本工作量要求的达成度。

2019年1月17日，每位教师绩效发放金额在全院范围内公布。

2019年1月17-18日，学院将发放结果报人事处和财务处，并在财务系统中进行预约发放。
	序号
	统计内容
	统计人
	审核人
	完成时间

	1
	全日制本科生教学工作量
（不含广陵学院）
	向钱美
刘欣
	缪海涛
	2019年1月4日前

	2
	全校本科生公共英语教学工作量
（不含广陵学院）
	杨晓春
	于建华
	2019年1月4日前

	3
	全校研究生公共英语教学工作量
	鲍健
	于建华
	2019年1月4日前

	4
	学院研究生教学工作量
	杨倩
	王金铨
	2019年1月4日前

	5
	学院非全日制本科生教学工作量及各类培训班工作量
	李凯
	丁晓丽
	2019年1月4日前

	6
	指导学生获得校级“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基金项目”立项以及省级、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立项情况
	宋超
	崔益军
	2019年1月4日前

	7
	教师科研情况
	刘欣
	于建华
	2019年1月4日前

	8
	教师教学、科研成果获奖情况
	刘欣
	于建华
缪海涛
	2019年1月4日前

	9
	教师在岗在职情况
	袁玫玫
	王金铨
	2019年1月4日前

	10
	教师参加学院组织的集体活动与各类学术讲座情况
	袁玫玫
刘欣
	王金铨
	2019年1月4日前

	11
	教师获得高层次人才（团队）项目情况
	袁玫玫
	王金铨
	2019年1月4日前

	12
	教师务承担学校和学院各类公共事务工作情况
	各系部主任
	全体
院领导
	2019年1月4日前


三、相关说明

1.各统计人应按课程归属范围进行统计，不要将教师跨系部授课的工作量重复统计。如，英语专业教师承担大学英语教学的，该教学工作量由大学英语部负责统计，学院全日制本科生教学秘书就不要重复统计；大学英语部教师承担英语专业教学的，该教学工作量由学院全日制本科生教学秘书负责统计，大学英语部就不要重复统计；大学英语部教师承担研究生公共英语教学的，该教学工作量由研究生公共英语教学部负责统计，大学英语部就不要重复统计。
2.教师承担广陵学院的各类教学工作量不需要统计，由广陵学院直接提供给学院。但需要请何山华、孙杨、郑义香、杨晓春等老师负责核对。 

3.各统计人应根据本学期实际执行课表及课停课情况进行教学工作量统计。

特此通知。

附件：1.教学工作量统计表 

      2.公共事务工作情况统计表

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8年12月28日

附件1：
教学工作量统计表
	序号
	学期
	系部
	教师姓名
	课程名称
	授课班级
	班级人数
	授课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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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公共事务工作情况统计表
教师姓名：

	类别
	内容
	工作时/年
	教师获得的工作时及具体工作内容
	备注

	学科

建设

服务
	学科建设项目申报与评估
	1-20 
	
	根据实际贡献给定具体工作时。

	
	师资队伍建设
	5-20 
	
	成功引进特聘教授1名计20工作时；成功引进博士1名计10工作时。

	教学

服务
	专业建设
	1-20
	
	包括专业规划、培养方案的修订、论证等。根据贡献情况给定具体工作时。

	
	评估检查
	1-20 
	
	根据贡献情况给定具体工作时。

	
	课程建设
	1-20
	
	包括课程大纲撰写、修订、网络课程建设、优质课程建设、通修通识类课程建设、开设研究性教学公开课、教授观摩课等。根据贡献情况给定具体工作时。

	
	教育教学成果奖组织申报
	1-20 
	
	根据贡献情况给定具体工作时。

	
	教学实验室（中心）建设
	1-20 
	
	根据贡献情况给定具体工作时。

	
	校外教学实习基地建设
	1-20
	
	根据贡献情况给定具体工作时。

	
	本科生导师
	1-10 
	
	指导学生获得校级“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基金项目”立项，获得省级、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立项，分别计2个工作时、5个工作时、10个工作时。

	
	研究生导师
	1-10 
	
	每1名学生就业计2个工作时；带领学生参加研究生论坛计3个工作时。

	
	指导学科竞赛
	1-10 
	
	获国家级竞赛一、二等奖计8-10个工时；省级竞赛一、二等奖计3-5个工时；带队参赛计5个工作时。

	
	教学观摩
	1-10 
	
	观摩研究性教学、学校中青年教师授课大赛、教授观摩课等，每次1个工作时。

	
	考试监考
	1-10 
	
	参加本人所授课程外考试监考，每次计2个工作时。口语期末考试，每班级计2个工作时。

	科研

服务
	校级以上科研平台建设
	1-20 
	
	根据贡献情况给定具体工作时。

	
	组织学术会议
	1-10
	
	根据贡献情况给定具体工作时。

	
	学术讲座
	1-10 
	
	参加学术讲座，每次计1个工作时；开设学术讲座，每次计3个工作时；撰写学术会议报道每篇计1个工作时。

	
	教学科研团队活动
	1-10 
	
	出席1次计1个工作时；主讲1次计2个工作时；组织1次计3个工作时。

	
	参加校外学术活动
	1-10
	
	参加计1个工作时；小组发言计2个工作时；大会发言5个工作时；活动后为全院做会议情况介绍和参会收获计2个工作时。

	管理服务
	学院工会工作
	1-20
	
	根据贡献情况给定具体工作时。

	
	党支部书记、支委工作
	1-20
	
	

	
	系部正副主任工作
	1-20
	
	

	
	学院实验中心工作
	1-20
	
	

	
	兼职资产、安全管理工作
	1-10
	
	

	其他

服务
	学生创业就业指导服务
	1-10
	
	根据贡献情况给定具体工作时。

	
	参加学院组织的全院教职工活动
	1-10
	
	参加全院教职工活动，每次计2个工作时。

	
	参加系部、党支部组织的活动
	1-10
	
	由系部及相关党支部考核，每次活动需有签到、活动记录等，每学期末上交院办。

	
	学院指定的校外公共事务工作
	1-10
	
	包括志愿者活动、语言服务、讲座等，根据贡献情况给定具体工作时。

	
	培训工作
	1-10
	
	包括培训项目申报、培训实施方案制定，根据贡献情况给定具体工作时。

	
	招生宣传
	1-10
	
	根据贡献情况给定具体工作时。

	教师承担公共事务工作时合计
	


备注：①各单项类别工作时，原则上不超过30工作时。
②凡是发放劳务费的工作，则不再计入公共事务工作量考核。
③本办法中未明确规定分值的，则根据贡献情况给定具体工作时计算，具体考核由各委员会商议评定。
④系部、党支部组织的活动，由各系部、党支部根据教师具体完成情况进行考核。
